镇江市农业技术推广奖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科教兴农”战略，加大我市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江苏省科技进步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省政府《关于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意见》（苏政发[2006]16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镇江市农业技术推广奖授奖单位为镇江市人民政府。设立镇江市农业技术推广奖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市政府分管市长担任主任，市政府分管秘书长、市农委主任担任副主任，市农委、科技、财政、水利、粮食、供销社、科协、气象、农科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成员，负责奖励基金管理与奖励活动的组织，管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成员由以上单位相关处室负责人组成，挂靠市农委，具体负责奖励基金管理与奖励活动的日常工作。镇江市农业技术推广奖每两年奖励一次。
第三条 奖励范围

主要适用于下列农业技术成果的推广：
1.农作物、畜禽、林木、水产等优良新品种（种子、种苗）；

2.农业优质、高产、高效、安全、生态种养新技术、新模式；

3.农产品、园艺产品、林产品、畜产品、水产品加工、贮运新技术；

4.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生产和开发技术；

5.农业标准化与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新技术；

6.农作物病虫草鼠综合防除新技术，动物疾病、疫病防治（制）新技术；

7.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农田水利新技术；农业气象灾害防控、农业生态修复新技术； 

8.农业装备（设施）与农机化新技术；

9.饲料、肥料开发及农业投入品开发新技术； 

10.农业信息等其它农业新技术。

第四条  奖励对象
主要是对第三条所列技术推广做出重大贡献并形成推广成果的单位和个人，重点是直接从事农业科技推广的基层推广单位和技术人员，兼顾组织参加推广工作的各级科技管理人员和农业生产能手（示范户）。

第五条  申报条件
（一）所推广的技术必须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

（二）推广业绩必须达到市级以上先进水平；

（三）技术推广后，增产幅度大、增收效果显著；

（四）技术推广应用覆盖面广，大面积推广应用达两年以上；
（五）推广成果通过市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鉴定。

（六）推广的农作物新品种须经有权部门审定通过，生物农药须有部级批准的正式（或试行）规程，兽药、鱼药须经省级以上药检部门批准，农药、疫苗须有农业部登记号，农机具有省级以上农业机械推广许可证。
第六条 奖项设定

镇江市农业技术推广奖设一、二、三等奖。每次的获奖总数不定，一般占当年申请总量的40-50%，在奖项的设置中，一等奖占5%左右，二等奖占15%左右，其余为三等奖，奖励等级可空缺，不可增加。对贡献特别突出的农业科技推广成果，经市政府批准，可增设特等奖。每个等级的奖项受奖励完成单位不超过5个，受奖励完成人数量分别不超过：一等奖15人，二等奖12人，三等奖10人，特等奖待定。在申请奖励时，应将成果完成单位和人员按贡献大小依次排列，受奖励单位和人员鼓励县以下农业技术推广单位申报，辖市区及以下受奖励人员比例不低于70%。

第七条  评选标准

（一）一等奖项目应达到同类项目的国内先进水平，技术推广难度大，推广工作有重大创新，与原有技术相比提高产量或降低成本12%以上，乡级推广成果及其推广覆盖面应达到宜推广面积（范围）的95%以上，县级推广成果覆盖面应达到宜推广面积（范围）85%以上，市级推广成果覆盖面应达到宜推广面积（范围）70%以上，取得重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二）二等奖项目应达到同类项目的省内领先水平，技术推广难度较大，推广工作有较大创新，与原有技术相比提高产量或降级成本10%以上，乡级推广成果推广覆盖面应达到宜推广面积（范围）的90%以上，县级推广成果覆盖面应达到宜推广面积（范围）的75%以上，市级推广成果覆盖面应达到宜推广面积（范围）的60%以上，取得比较重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三）三等奖项目应达到同类项目的省内先进或市内领先水平，有一定的技术推广难度，推广工作有一定创新，与原有技术相比提高产量或降低成本8%以上，乡级推广成果其推广覆盖面应达到宜推广面积（范围）的80%以上，县级推广成果覆盖面应达到宜推广面积（范围）的65%以上，市级推广成果覆盖面应达到宜推广面积（范围）的50%以上，取得较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第八条  相关材料
(一) 镇江市农业技术推广奖申报书；
（二）农业技术推广成果鉴定（验收）证书；

（三）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的证明；

（四）技术成果推广技术、工作总结；

（五）主要完成单位、人员详细情况表；

（六）其他附加材料。

第九条  申报程序

1、市农业技术推广奖的申报，按照隶属关系，由各辖市区农业主管部门进行初审，并以辖市区农业主管部门为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集中上报管委会办公室申请参加评审。
2、管委会办公室根据申报项目情况，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初评，择优推荐，经过市场和农业增效等情况调查，然后由评审委员会进行综合评定，确定奖励等级。

3、市评审委员会确定一、二、三等奖后，对全社会进行公布和公示，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公示公告发布后20个工作日为异议期。对获奖项目有异议的单位或个人，应在异议期内向管委会办公室提出具名书面意见；逾期未提出异议的，不再受理。对所提出的异议，管委会办公室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调查、听证，形成处理意见，并将处理意见告知异议双方。对异议处理完毕，并未违背法律、规章以及社会、科技道德的项目，照常参加当年评奖，对异议未能处理完毕的项目，暂缓当年申报，异议期后即形成正式获奖成果。

第十条 颁布奖励

由镇江市人民政府发文表彰，参照市科技进步奖奖励标准予以奖励，并分别对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发奖状和证书。

第十一条 相关责任

各有关单位和人员在镇江市农业技术推广奖评审、奖励工作中，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窃取他人成果的单位或个人，撤销奖励，责令其退回奖金，并对相关人员给予严肃处理。

本办法由镇江市农业科技推广奖奖励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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